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会馆街55号绿地外滩中心T3栋2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4
10,375,580,636

73.82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玉良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4人，独立董事沈黎君、乔依德列席，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晓东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53,719,933
比例（%）

99.7893

反对

票数

19,508,836
比例（%）

0.1880

弃权

票数

2,351,867
比例（%）

0.022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53,046,964
比例（%）

99.7828

反对

票数

20,083,936
比例（%）

0.1936

弃权

票数

2,449,736
比例（%）

0.023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50,873,708
比例（%）

99.7619

反对

票数

22,845,227
比例（%）

0.2202

弃权

票数

1,861,701
比例（%）

0.017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53,750,003
比例（%）

99.7896

反对

票数

19,459,786
比例（%）

0.1876

弃权

票数

2,370,847
比例（%）

0.022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08,861,247
比例（%）

99.3570

反对

票数

63,478,468
比例（%）

0.6118

弃权

票数

3,240,921
比例（%）

0.031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新增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49,759,498
比例（%）

99.7511

反对

票数

22,721,408
比例（%）

0.2190

弃权

票数

3,099,730
比例（%）

0.0299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绿地控股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50,349,320
比例（%）

99.7568

反对

票数

22,540,681
比例（%）

0.2172

弃权

票数

2,690,635
比例（%）

0.02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新增对
外担保额度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95,507,705

153,495,244

比例（%）

88.7805

69.7026

反对

票数

22,845,227

63,478,468

比例（%）

10.3741

28.8257

弃权

票数

1,861,701

3,240,921

比例（%）

0.8454

1.47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3、5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爱婉、曹雪莹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606 证券简称：绿地控股 公告编号：2026-025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中的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工作调动等原因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 公司根据《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2024年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决定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80,000
注销股份数量

80,000
注销日期

2026年5月26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6年 3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在获得董事会批准后实施。公司

聘请的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6年3月3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

人的公告》，至今公示期已满45天。公示期间未出现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2024年激励计划》《安琪酵

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的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工

作调动等原因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需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的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8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4名激励对象，合计拟回购注

销限制性股票 80,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2024年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剩余数量为 10,
698,2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

码B884773280）并提交了回购注销申请。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将于2026年5月26日完成回购

注销，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867,928,671股变更为867,848,671股，公司

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类别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变动前

数量（股）

857,150,471
10,778,200
867,928,671

比例（%）

98.76
1.24
100

本次变动

0
-80,000
-80,000

变动后

数量（股）

857,150,471
10,698,200
867,848,671

比例（%）

98.77
1.23
100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

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

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本次

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相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

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程序；本次回购注

销的原因、回购数量等事项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2024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依法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的后续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公告编号：2026-029号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5月 21日 09:15至 09:
25、09:30至11:30，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09:15-15:00。
2.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高新区（容桂）建业中路13号公司一楼（1）

会议室

3.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YU CONG LOUIE LU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 16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54,526,9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5.1180%（截至本

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43,6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2,
085,259股，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3,307,200股，前

述股份均不享有本次股东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38,207,541
股）。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546,689,9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74.056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 14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837,0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616%。

8.公司部分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所有议案逐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53,652,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4%；反

对591,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7%；弃权282,56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622,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9699%；反对591,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809%；弃权282,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92%。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4%，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2.《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53,650,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0%；反

对59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2%；弃权281,56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620,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9554%；反对59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023%；弃权281,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3%。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进行了2025年度履职述职工作。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0%，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3.《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53,647,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3%；反

对597,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弃权282,66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616,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9306%；反对597,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195%；弃权282,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9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3%，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4.《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554,041,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5%；反

对 40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4%；弃权 83,3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011,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6539%；反对40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7709%；弃权8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52%。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5%，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5.《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卢础其先生、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叶远璋先生、陈德玲女士、

谢瑜华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3,851,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27%；反对

60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92%；弃权 82,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809,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2590%；反对604,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712%；弃权8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8%。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27%，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6.《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3,888,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9%；反

对 558,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7%；弃权 79,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858,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5970%；反对558,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539%；弃权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1%。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9%，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7.《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1,324,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5%；反

对3,128,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1%；弃权74,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293,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7.9079%；反对3,128,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5782%；弃权7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9%。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5%，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8.《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53,779,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2%；反

对 671,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2%；弃权 75,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74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8444%；反对671,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6355%；弃权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1%。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2%，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9.《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9.01《关于董事长YU CONG LOUIE LU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广东万和集团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关联股东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卢础其先生、卢楚隆先生、卢楚鹏先生均已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1,251,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51%；反对

909,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43%；弃权 76,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51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1968%；反对909,9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2769%；弃权7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3%。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51%，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9.02《关于职工代表董事王如成先生2026年度薪酬方案》，关联股东王如成先生已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553,643,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2%；反

对 768,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86%；弃权 73,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654,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1922%；反对768,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022%；弃权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56%。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2%，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10.《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1,642,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9%；反

对2,73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3%；弃权15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612,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1050%；反对2,73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8333%；弃权1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7%。

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9%，本议案获表决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董龙芳律师、刘文领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股东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2026-018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情况

（1）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召开的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15:0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601号甘肃省商会大厦B座2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2025年度股东会出席情况

出席 2025年度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37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为 99,229,
1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2590%。（公司总股本195,539,347股，扣除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1,955,304股，下同）

通过现场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为 99,072,
2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779%。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3名，代表A股股份

99,072,265 股，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651%，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77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共计34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56,900股，占公司A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811%。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霍吉栋律

师、张瑞博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与股东代表一同担任计票员和监票员。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提案：

1.《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2,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反对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4.5507%；反对 8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2,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反对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4.5507%；反对 8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0,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4%；反对8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6%；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3.3397%；反对 8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0229%；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1,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0%；反对8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0%；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4.3595%；反对 8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0032%；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1,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7%；反对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4.1683%；反对 8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8%。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公司＜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2,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反对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4.5507%；反对 8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1,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7%；反对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3%；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4.1683%；反对 8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94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2,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反对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4.5507%；反对 8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2,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反对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4.5507%；反对 8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1,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7%；反对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3%；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4.1683%；反对 8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94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373%。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72,750,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0%；反对8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9%；弃权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3.8496%；反对 8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944%；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0%。

关联股东回避情况：本议案马红富先生属于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

26,390,500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A股股东同意 99,141,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8%；反对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弃权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A股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4.2320%；反对 8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120%；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霍吉栋、张瑞博律师作为会议的见证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见证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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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薛忠民先生的

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薛忠民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薛忠民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薛忠民

离任职务

董 事 、战 略 与ESG 委员会委
员

离任时间

2026 年 5 月 21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 年 12 月 11
日

离 任
原因

工 作
调整

是 否 继 续
在 上 市 公
司 及 其 控
股 子 公 司

任职

否

具体职务
（如适用）

不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不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含
增持承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薛忠民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

会影响公司及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薛忠民先生不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且未持有公司股份。薛忠民先生已按照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完成工作交接。

薛忠民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履职，深度参

与公司法人治理体系及战略体系建设，立足企业长远布局与碳纤维行业发展趋势，积极建言

献策，为公司完善治理架构、明晰发展路径、统筹产业布局、推进战略落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

公司持续稳健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公司及董事会对薛忠民先生在任职期间的辛勤付

出和卓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新任董事的选举工作。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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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签发的两份双氯芬酸钠缓释片（以下简称“本品”）《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一）双氯芬酸钠缓释片（100mg）
药品名称：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剂型：片剂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规格：10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受理号：CYHS2500744
证书编号：2026S01655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4430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12892026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二）双氯芬酸钠缓释片（75mg）
药品名称：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剂型：片剂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规格：75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受理号：CYHS2500745
证书编号：2026S01699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4471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12892026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二、药品的适应症

本品适用于缓解类风湿关节炎、骨关节炎、脊柱关节病、痛风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等

各种慢性关节炎的急性发作期或持续性的关节肿痛症状；各种软组织风湿性疼痛，如肩痛、腱

鞘炎、滑囊炎、肌痛及运动后损伤性疼痛等；急性的轻、中度疼痛如：手术、创伤、劳损后等的疼

痛，原发性痛经，牙痛，头痛等。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此次获得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两种规格的《药品注册证书》，进一步丰富了公司解热镇痛系列产品种类，

使更多患者获益的同时，也有利于扩大产品的市场销售，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本品未来市场销售情况可能受到政策环境、市场变化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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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获得双氯芬酸钠缓释片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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